                               绍学院元培学〔2014〕30号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关于开展2013学年优秀学生干部评比的通知

各系： 
为鼓励先进，在学生骨干中树立典型，引导广大学生骨干奋发成才，经研究，决定开展2013学年优秀学生干部评比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比对象：学院、系、班各级学生干部。
二、评比时间：2014年9月22日前。
三、优秀学生干部评比
参照《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见附件1），由各级学生组织选拔推荐，申报对象须认真填写《优秀学生干部申报表》（见附件2）。

四、评比比例

学生干部数的15%（以上人数四舍五入取整）。
五、评比注意事项

本次评比是增强和改进我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各级评选单位要认真做好推荐和评选工作，要照评选办法，严把有关审核程序和环节，要注意总结评选经验，完善有关措施，保证评比活动深入开展。
联系人：郑国环  电话：88348773
附件：1.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

2.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优秀学生干部申报表

                                                   2014年9月15日
主题词：教育  学生  优秀  评比  通知  
  抄送：相关部门。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学生处       2014年9月15日印发　
 附件1：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促进班风、学风、院风以及学生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造就一支觉悟高、作风优、能力强，具有奉献精神的学生干部队伍，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院、系、班等各级学生干部。

二、评选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学院建设发展，思想进步、追求上进、道德品质好，能模范地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在学生中起表率作用，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

2．团结本学生组织成员，积极参加学院、系组织的各项活动，熟悉学生干部的工作方法、工作思路；

3．坚持原则，勇于负责，能及时制止、反映学生中出现的违纪或不良现象；讲究工作方法，全局观念强，能主动协调、配合其他干部工作；
4．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能调动广大学生的积极性，所组织的活动效果显著；

5．干部任职时间1年及以上，在各方面能起到表率作用，学习态度端正、目的明确、勤奋刻苦，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扎实，成绩位于班级前1/2，无考试不及格科目；
6.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学生体制健康标准》。

三、评选要求

评选工作应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标准，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不得随意降低标准，不得弄虚作假。

四、评选程序
1.参评人员按要求填写《优秀学生干部申报表》；

2.各系（部门）认真审核《优秀学生干部申报表》，对参评人员进行初评；

3.学工部对初评产生的候选人进行审核，最终产生优秀学生干部名单，若发现有弄虚作假者和与实际情况不符者将取消其评选资格。

附件2：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2013学年优秀学生干部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所在系、班级
	
	现任职务
	

	是否受过任何处份
	
	是否有不及格课程
	
	成绩排名/

班级人数
	

	主要工作业绩
	

	曾 获 奖 励
	

	班 级 意 见
	班长签名： 
班主任签名：

	系学工办意见
	学工办主任签名：
	系

领

导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 工 部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两份，于9月22日前上交学工部。
2、有关事迹材料、成果或获奖证明材料可请附在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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